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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基本规定

1. 0.1 城镇供水管工程应采用先进施工技术、运行维护

技术、信息技术等，提高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和管理的水平。

1. 0.2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应对管网实行规

范化管理，并应制定下列制度：

1 管道并网运行管理制度；

2 运行调度管理制度；

3 管网水质管理制度；

4 管道、阀门和管网附属设施的日常运行操作和维护管理

制度，；；

5 管道、阀门和管网附属设施的资产管理和更新改造制度；

6 管道维修工程质量管理与安全监控制度；

7 管网信息与档案管理制度。

1.0.3 从事管网运行维护的人员应经过培训，取得相应资

格后方能上岗。

1. 0.4 城镇拱水管网的服务压力，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通过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后确定。城镇地形变化较大时，服务压

力可划区域核定。



1. 0.5 供水管网中使用的设备和材料，应符合现行圄家

标准《生活钦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17219 的有关规定。

管道并网

一般规定

2.1.1 管道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

水设计规范》GB 50013.《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和《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的有关规定。

2.1.2 管道的管材、管件、设备、内外防腐材料的选用

及阴极保护措施的选择等，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2.1.3 阀门选用及其阀门井结构设计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2.1.4 消火栓、进排气阀和阀门井等设备及设施应有防

止水质二次污染的措施，在严寒地区还应采取防冻措施。

2.1.5 架空管道应设置进排气阀、伸缩节和固定支架，应

有抗强和防止攀爬等安全措施，并应设置警示标识，严寒地区

应有防袭措施：

2.1.6 穿越水下的管道应有防冲刷和抗浮等安全措施，

穿越通航河道时应设置水线警示标识：

2.1.7 柔性接口的管道在弯管、三通和管端等容易位移

处，应根据情况分别加设支墩或采取管道接口防脱措施。

2．1．8 输配水干管高程发生变化时，应在管道的高点设



置进排阍，在水平管道上应按规定距离设置进排气阀，进排气

阀的型号，规格和间距应经设计计算确定。

2.1.9 在输配水干管两个控制阀间低点应设置排放管，其

位置设置在临近河道或易排水处。

2.1. 10 自备水源的供水管网及非生活饮用水管网不得

与城镇供水管网连接

2.1. 11 与城镇供水管网连接的，存在倒流污染可能的

用户管道，应设置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防止倒流污染

的装置。

2.1.12 在聚乙烯（PE)等非金属管道上应设置金属标识带

或 探测导管

2.1.13 设置在市政综合管廊（沟）内的供水管道位置与

其他管 线的距离应满足最小维护检修要求，净距不应小于 0.

5rn;并应 有监控、防火、排水、通风和照明等措施。供水管

道宜与热力管道分舱设置。

2.2 并网前管理

2.2.1 管道在并网前应进行水压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设

计要求。

2.2.2 管道并网前应清除渣物，进行冲洗和消毒，经水质

检验合格后，方可允许并网通水和投人运行。

2.2.3 管道冲洗消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制定管道完工后的冲洗方案，内容包括对管网供水影

响的评估及保障供水的措施，应合理设置冲排口、铺设临时冲



排 管道，必要时可利用运行中的管道设置冲排口进行排水；

2 管道冲洗应在管道试压合格、完成管道现场竣工验收后

进行.管道冲洗主要工序包括初冲洗、消毒、再冲洗、水质检

验 和并网；

3 初冲洗可选用水力、气水脉冲、高压射流或弹性清管器

等冲洗方式

4 初冲洗后应取样测定，当出水浊度小于 3.0NTU 时方可

进行消毒；

5 消毒且选用次氯酸钠等安全的液态消毒剂，并应按规定

浓度使用；

6 消毒后应进行再冲洗，当出水浊度小于 1.0NTU 时应进

行生物取样培养测定，合格后方可并网连接。

2,2,4 管道并网前施工单位应向供水单位提交并网需要

的相关工程资料。

并网链接

2.3.1 管道施工单位应在冲洗消毒和进行水质检验合格

后 72h 内并网，并网时应排放管道内的存水。

2.3.2 管道并网连接前，管道上的各种阀门设备应由施工

单位 操作和管理；并网连接后，连接点的阀门和原有运行管

道上的阀 门等应由供水单位负责操作和管理。

2.3.3 管道并网连接时宜采用不停水施工方法，需要停水

施工 的，.应在停水前 24h 通知停水区域的用户做好储水工作，



停水宜 在用水低峰时进行。

2.3.4 管道并网运行后，原有管道需废除时，不应留存滞

水管 段。停用或无法拆除的管道，应在竣工图上标注其位置、

起止端和属性。

2.3.5 输配水干管并网前，宜通过管网数学模型等方法对

并网 后水流方向、水质变化等情况进行评估，如对管网水质

影响较大 时应对原有管道进行冲洗。

2. 3. 6 管道施工单位应在管道通水后 60d 内向供水单位

提交竣 工资料。

并网运行

2.4.1 管道并网运行后，新建管道及其阀门等附属设施都

应由 供水单位统一管理，并负责日常的操作和运行维护。

2.4.2 输配水干管并网过程中应加强泵站和阀门的操作

管理， 防止水锤的危害。

2.4.3 接入城镇供水管网的大用户应在核定的流量范围

内用水，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时变化系数较大且超出核定流量范围的大用户应加

装 控流装置，使其用水量控制在核定流量范围内；

2 对直接向水池、游泳池等进水的大用户，在采取控流措

的同时，进水前应制定进水计划并征得供水单位同意

2.4.4 二次供水设施接入城镇供水管网时，不得对城镇供

水网水量和水压产生影响，宜采用蓄水型增压设施



运行调度

一般规定

3.1.1 供水单位应配备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管网运行调

度人员、 相关的监控设备和计算机辅助调度系统等。

3.1.2 管网运行调度工作范围为整个输配水管网和管道

附属设 施、管网系统内的增压泵站、清水库及水厂出水泵房

等。

3.1.3 管网压力监测点应根据管网供水服务面积设置，每

10km2 不应少于一个测压点，管网系统测压点总数不应少于 3

个，在管网末梢位置上应适当增加设置点数。

调度管理

3.2.1 管网调度管理工作应包括编制调度计划，发布调度

指令， 协调水厂、泵站和管网等管理部门处理管网运行突发

事件，编写 突发事件处理报告等。

3.2. 2 调度计划应包括月调度计划和日调度计划^

3.2.3 管网运行调度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日调度计

划，发 布日调度指令，合理控制管网供水压力，对当天启闭

的干管阀门 进行操作管理。

3.2.4 应根据用水量的空间分布、时间分布、分 II 分布

和管网 压力分布情况，建立用水量和管网压力分析系统。

优化调度

3.3.1 供水单位应进行管网优化调度工作，在保证城镇供

水服 务质量的同时降低供水能耗。



3.3.2 优化调度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零水量预测系统，采用多种不同的算法，综合气象、

社会等诸多外部因素产生的影响，确定最适合本供水区域的水

量预测方法和修正值；

2 建立调度指令系统，对调度过程中所有调度指令的发送、

接收和执行过程进行管理，同时对所有时段的数据进行存

档，用于查询和分析；

3 建立管网数学模型，作为优化调度的技术基础；

4 建立调度预案库，包括日常调度预案，节假日调度预案，

突发事件调度预案和计划调度预案；

5 建立调度辅助决策系统，包括在线调度和离线调度两部

分。

调度数据采集

3.4.1 供水单位应建立满足调度需求的数据采集系统，对

下列 参数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1 管网各监测点上的压力、流量和水质；

2 水厂出水泵房、管网系统中的泵站等设施运行的压力、

流量、水质、电量和水泵开停状态等；

3 调流阀的启闭度、流量和阀门前后的压力；

4 大用户的用水量和供水压力数据。

3.4,2 应根据不同需要建立关键数据、日常运行数据的采

集系统，供水单位宜增加建立生产分析数据的采集系统。

管网水质



一般规定

4.1.1 供水单位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GB 5749 对供水水质和水质检验的规定，结合本地区情

况建立管 网水质管理制度，对管网水质进行监测和管理。

4.1.2 阀门操作不应影响管网水质。当可能影响管网水质

时， 应错开高峰供水时间段，宜安排在夜间进行阀门操作，

并采取保 障水质的措施。

4.1.3 应保证管网末梢水质达标，并应在管网末梢进行定

期冲 洗，排放存水。

4.1.4 当新增水源、水量变化或其他原因引起管网水质出

现异 常时，应根据需要临时增加管网水质检测采样点、检测

项目和检 测频率，并应根据检测的数据进行分析，查明原因，

采取处理 措施。

水质监测

4. 2.1 供水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在管网末梢和居民用水点

设立一 定数量具有代表性的管网水质检测采样点，对管网水

质实施监 测，检测项目和频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 准》GB 5749、《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

和《城市供水 水质标准》CJ/T 206 的有关规定。

4.2.2 供水单位宜建立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对管网水

质实 施在线监测。

4.2.3 应建立管网水质检测采样点和在线监测点的定期

巡视制 度及水质检测仪器的维护保养制度。



水质管理

4.3.1 管网水质出现异常时，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置；发

生重 大水质事故时应启动应急预案，并应采取临时供水措施。

4.3.2 供水单位应制定管道冲洗计划，对运行管道进行定

期 冲洗。

4.3.3 管道冲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水管可与消火栓同时进行冲洗；

2 用户支管可在水表周期换表时进行冲洗；

3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节水高效的冲洗工艺；

4 高寒地区不宜在冬季进行管道冲洗；

5 运行管道的冲洗不宜影响用户用水。干管冲洗流速宜大

于 1.2m/s,当管道的水质浊度小于 1. 0NTU 时方可结束冲洗。

管网维护

一般规定

5.1.1 供水单位对管网中不能满足输水要求和存在安全

隐患的管段，应有计划地进行修复和更新改造。

5.1. 2 更新改造和维修施工项目应编制施工方案及实施

计划，并应经批准后实施。

5.1.3 管网运行维护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实施管网系统的运行操作，并建立操作台账；

2 管网巡线和检漏；

3 阀门启闭作业和维护；



4 管道维护与抢修作业；

5 运行管道的冲洗；

6 处理各类管网异常情况。

5.1.4 爆管频率较高的管段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应缩短巡检周期，进行重点巡检，并应建立巡检台账；

2 在日常的管网运行调度中应适当降低该管段水压，并应

制定爆管应急处理措施；

3 应加强暗漏检测，降低事故频率。

维护站点设置

5. 2.1 供水单位应根据管网服务区域设置相应的维护站

点，配置适当数量的管道维修人员，负责本区域的管线巡查、

维护和检修工作。

5.2.2 维护站点的分布应满足管道维修养护的需要，站点

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办公和休息设施应满足 24h 值班的需要；

2 工具、设备及维修材料应满足 24h 维修、抢修的需要；

3 应有相应的维修、抢修信息管理终端；

4 应有管网维护的文字记录和数据资料。

管网巡检

5.3.1 供水管网的巡检宜采用周期性分区巡检的方式。

5.3.2 巡检人员进行管网巡检时，宜采用步行或骑自行车



进行 巡检。

5.3.3 巡检周期应根据管道现状、重要程度及周边环境等

确定。 当爆管频率高或出现影响管道安全运行等情况时，可

缩短巡检周 期或实施 24h 监测。

5.3.4 巡检应包括下列内容 P

1 检查管道沿线的明漏或地面塌陷情况；

2 检查井盖、标志装置、阴极保护桩等管网附件的缺损 情

况；

3 检査各类阀门、消火栓及设施井等的损坏和堆压的情况；

4 检查明敷管、架空管的支座、吊环等的完好情况；

5 检查管道周围环境变化情况和影响管网及其附属设施

安 全的活动；

6 检查管道系统上的各种违章用水的情况 a

维修养护

5.4.1 供水管道发生漏水，应及时维修，宜在 24h 之内修

复。

5.4.2 发生爆管事故，维修人员运在 4h 内止水并开始抢

修，修复时间宜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直径 DN 小于或等于 600mm 的管道应少于 24h;

2 管道直径 DN 大于 600mm，且小于或等于 1200mm 的管 道

宜少于 36h;

3 管道直径 DN 大于 1200mm 的管道宜少于 48h。

5.4.3 供水单位应组织专业的维修队伍，实行 24h 值班，



并配备完善的快速抢修器材、机具，可配置备用维修队伍。

5. 4.4 管道维修应快速有效，维修施工过程应防止造成

管网水 质污染，必需临时断水时，现场应有专人看守；施工

中断时间较 长时，应对管道开放端采取封挡处理等措施，防

止不洁水或异物 进人管内。

5.4.5 因基础沉降、温度和外部荷载变化等原因造成的管

道损 坏，在进行维修的同时，还应采取措施，消除各种隐患

0 7. 4. 6 管道维修所用的材料不应影响管道整体质量和管网

水质。 5.4.7 管道维修应选择不停水和快速维修方法，有条

件时应选 择非开挖修复技术。

5. 4. 8 明敷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裸露管道发现防腐层破损、桥台支座出现剥落、裂缝、

漏筋、倾斜等现象时，应及时修补;

2 严寒地区在冬季来临之前，应检查与完善明敷管或浅埋

管道的防冻保护措施；

3 汛期之前，应采取相应的防汛保护措施；

4 标识牌和安全提示牌应定期进行清洁维护及油漆；

5 阀门和伸缩节等附属设施发现漏水应及时维修。

5.4.9 水下穿越管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河床受冲刷的地区，每年应检查一次水下穿越管处河岸

护坡、河底防冲刷底板的情况，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2 因检修需排空管道前应重新进行抗浮验算；

3 在通航河道设置的水下穿越管保护标识牌、标识粧和安



全提示牌，应定期进行维护。

5.4.10 对水下穿越管，应明确保护范围，并严禁船只在

保护范 围内抛锚。

5.4.11 对套管、箱涵和支墩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维修。

5.4.12 作业人员进入套管或箱涵前，应强制通风换气并

应检 测有害气体，确认无异常状况后方可入内作业。

附属设备的维护

5.5.1 管网附属设施的维护可分为日常保养、—般检修和

大 修理。

5.5.2 供水单位应建立专门的阀门操作维护队伍，阀门的

维护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的启闭应纳入调度中心的统一管理，重要主干管阀

门的启闭应进行管网运行的动态分析；

2 阀门的启闭操作应固定人员并接受专业培训；

3 阀门操作应凭单作业，应记录阀门的位置、启闭日期、

启闭转数、启闭状况和止水效果等

4 阀门启闭应在地面上作业，阀门方榫尺寸不统一时，应

改装一致，阀门埋设过深的应设加长杆。凡不能在地面上启闭

作 业的阀门应进行改造。

5.5.3 作业人员下井维修或操作阀门前，必须对井内异常

情况 进行检验和消除；作业时，应有保护作业人员安全的措



施。

5.5.4 供水管网设施的井盖应保持完好，如发现损坏或缺

失， 应及时更换或添补。

7.6 修复和更新改造

5.6.1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及附属设施的运行维护记录，

对 管网运行参数进行检测与分析，对爆管频率高、漏损严重、

管网水质差等运行工况不良的管道应及时提出修复和更新改

造计划。

5.6. 2 编制管网修复和更新改造计划时，应综合分析下

列因素： 1 五年或十年以上城市发展规划的需要；

2 管网安全运行

3 管网水质的改善；

4 严重漏水和爆管较频繁的管道；

5 管网布局的优化

6 原有管道功能的恢复。

5.6.3 在实施管道修复和更新改造之前，应进行技术经济

分析, 选择切实可行的修复和更新改造方案。

5.6.4 新建及更新改造的管道宜进行管网模拟计算，优化

方案， 减少滞水管段，避免流向和流速发生变化时影响管网

水质。

漏损控制

—般规定



6.1.1 供水单位应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计

量器具， 对用水量进行计量。

6.1.2 计量器具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定期经专业认证机构

检验 合格。

6.1.3 供水单位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绿化、市政道路喷

洒等 用水应装表计量，消火栓用水宜装表计量。

6.1.4 应合理控制供水管网的服务压力。供水区域内地面

标高 差别较大时，宜选用分压供水方式。

6.1.5 管道引接分支管时应选用不停水接管方式。

6.1.6 管道冲洗水量应计入用水量统计中。

6.1.7 管网漏损率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供水管网漏损

控制 及评定标准》CJJ 92 的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计量管理

6. 2.1 供水单位应完善计量管理体系，对不同性质用水

进行分 类，并对各类用户用水进行计量管理。

6. 2.2 应建立分区域计量系统。在管网的适当位置应安

装流量 计，对区域供水量进行综合监测和水量平衡管理，流

量监测点应 根据管网供水区域内分区计量需要而设置。

6. 2.3 计量器具的选型应综合分析下列因素：

1 计量器具的流量特性与实际运行流量间的关系；

2 水质因素；

3 环境条件；

4 安装条件；



5 通信方式；

6 经济性。

6.2. 4 水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直 gDN15〜DW40 水表应选用 R80 量程比；有条 件

的宜选用大于 R160 量程比；

2管道直径 DN大于或等于 50mm 水表应选用 R50量程 比；

有条件的宜选用 R160 量程比；

3 远传水表和预付费水表的选用宜从经济成本、技术性能

和管理方式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后确定；

4 水表使用压力不得大于水表耐压等级。

6.2. 5 流量计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v

1 基本误差不应超过士 1%，有条件的不应超过士 0.5%;

2 应满足输水特性和水质卫生要求 3 连续计量应准确，安

装环境适应性强；.

4 维修和校验方便。

6.2.6 水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满足直管段长度的安装要求；

2 应安装在抄读、检修方便不易受污染和损坏的地方；

3 居住小区宜按单元集中布设;

4 严寒和存在冰冻环境的地区应采取保温措施；

5 当采用水平安装方式时，安装后的水表不得倾斜。

6.2.7 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满足直管段长度的安装要求；



2 应水平安装，位置不得高于来水方向管段；

3 应有接地、抗干扰和防雷击等装置。

6.2.8 用于贸易结算的水表必须定期进行更换和检定，周

期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直径 DJV15〜DJV25 的水表，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6a;

2 管道直径 DN40〜DN50 的水表，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4a; 3 管

道直径大于 50 或常用流量大于 l6m3/h 的水表，检定周期为

2a。

6.2.9 供水单位应对大用户的计量器具进行专门管理，应

根据 流量特性的变化适时调整计量器具的规格和计量方式。

6.2.10 对在线计量器具的计量误差应进行定期跟踪和分

析，并 应建立相应的档案，对未到定期更换年限，但计量器

具巳超过误 差标准且无法校正的，应及时更换。

6.2.11 对大用户的用水量应进行跟踪分析，发现水量异

常等情 况应及时处理。

水量损失管理

6.3.1 无收益有效用水量主要内容和水量计算方法应符

合下列 要求：

1 计划停水管道排放的水量，应按管道口径、长度计算；

2 管道维修损失的水量，应按维修停水范围内各管段管道

口径、长度计算；

3 突发水质事件等情况下，管网临时排放的水量，应按临

时停水范围内各管段管道口径、长度和排放时间计算；



4 新建管道并网前灌注和冲洗的水量，应按新建管道各管

段口径、长度及冲洗时间计算；

5 消防演练和灭火用水量，应按实际使用次数、规模和时

间计算。

6.3.2 供水单位应对无收益有效用水量进行统计，并应建

立相 应的水量管理台账。

6.3.3 不得擅自开启消火栓、排放阀。

6.3.4 供水单位应加强对计划和应急停水的管理，控制停

水范 围，减少水量损失。

管网检漏

6. 4.1 供水单位应对区域内的供水管网开展漏损普査工

作，通过主动检漏降低管网漏损。

6.4. 2 应结合本区域管道材质和管网维护技术力量等实

际情况， 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选择检漏方法。

6.4.3 应配备相应的人员和仪器设备，有计划地开展检漏

工作，没有条件配备专业检漏人员的单位，可委托专业检漏单

位检漏。

6.4.4 检漏周期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

制及评定标准》CJJ 92 的有关规定，经经济技术分析后确定，

当暗漏检出率发生变化时可适当调整检漏周期。

6.4.5 每月应进行一次管网漏损数据统计和分析，用于制

定管网维护计划。

信息管理



一般规定

7.1.1 管网信息管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管网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的纸质档案及数

字化档案；

2 资产管理信息；

3 各管段及附属设施的基础信息；

4 流量、流速、压力和水质检测等运行信息；

5 爆管及各类事故发生后处理的信息；

6 运行维护管理的相关信息等。

7.1.2 供水单位应制定管网信息资料收集制度，有专门机

构管 理管网信息资料，配备专业的信息维护人员，承担管网

信息收 集、整理和保存等管理工作。

7.1.3 宜建立供水管网综合信息数据库，包括管网数据采

集系 统、运行调度系统、堆理信息系统和管网数学模型。

7.1.4 应根据管网及附属设施的动态变化情况，及时更新

管网 信息 O

资料和档案管理

7.2.1 管网资料应包括管网规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

和运 行维护产生的图纸及文字资料，分长期保存的档案资料

和应用性 技术资料。需要长期保存的资料，应作为档案保存

和管理，执行 国家档案管理的法律及法规的规定。

7.2.2 竣工资料的编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

文件 归档整理规范》GB/T 50328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供水单



位的使 用要求。竣工资料中的坐标、高程等测量成果也应满

足相关勘测管理部门的要求。

7.2.3 供水单位且采用计算机管理技术，建立管网图档数

据库 健全安全保密措施和配置相应设备。

7.2.4 管网信息档案和数字化图档数据应备份，重要档案

的备 份宜异地保存。

7.2.5 供水单位在收到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资料并经验

收合格 后，应及时输入城镇供水管网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并

编撰和修改 相关管网应用性技术资料。

7.2.6 供水单位在拆除、新建和改建管道时，应建立资产

管理 台账，标注管道的名称、起止地点、管材及设备、设施

的规格、 材质和数量等。

管网运行数据采集系统

7.3.1 供水单位应采集管网运行过程中的压力、水质、流

量、 漏损、阻力系数、阀门开启度及大用户等的用水变化规

律数据。 9.3. 2 管网压力监测应采用在线监测设备和实时数

据传输技术， 应每 5min〜15min 保存一次监测数据。

7.3.3 水质监测应采用在线监测设备和实时数据传输技

术，应 每 5min〜15min 保存一次监测数据。

7.3.4 流量监测应采用在线监测设备和实时数据传输技

术，应 每 5min〜15min 保存一*次检测数据。

管网安全

一般规定



8.1.1 供水单位应编制管网安全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明 确不同类别的管网安全和突发事件处置办法及处置流

程和责任部 门，并纳入供水单位的总体应急预案。

8.1.2 供水单位应对管网系统进行安全和风险评估，并制

定和 完善相关安全与应急保障措施。

8.1.3 根据管网安全和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影响的程度应

建立分 级处置制度。当管网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在

应急处置的 同时，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安全预警

8.2.1 对管网水质、水量和水压的动态变化应进行定期检

查和 实时掌握，对可能出现的供水管网安全运行隐患进行预

警。

10.2.2 根据本地区的重大活动、重大工程建设和应对自

然灾害 等的需要，应对重点地区管线的风险源进行调查和风

险评估 工作。

8. 2.3 安全预警管理应建立管网事故统计、分析和相关

档案管 理制度，依据管网事故的统计分析数据，提出安全预

警方案。

10.2.4 应通过管网在线监测，及时发现管网运行的异常

情况，提出安全事故进行预警。

8.2.5 应运用管网数学模型，对管网运行状况、水质污染

源位 置及影响区域进行模拟分析，优化预警方案。

应急处置



8. 3.1 当出现重大级别以上的管网安全突发事件时，供

水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上报当地供永行政主管部

门。

8.3.2 管网水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迅速采取关阀分隔、

查明原因、排除污染和冲洗消毒等措施，对短时间不能恢复供

水的， 应启动临时供水方案。

8.3.3 当发生爆管、破损等突发事件时，应迅速关阀止水，

组 织应急抢修；当影响正常供水时，应及时启动临时供水方

案。

8. 3. 4 当发生供水压力下降的突发事件时，接到报警后

应迅速 赶到现场，查找降压原因，了解降压范围及影响状况，

及时处 置，恢复供水。

8.3.5 因进行管道维修、抢修实行计划停水后，如工程未

能按 时完工，应启动停水区域应急供水方案。

8.3.6 各类管网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进行相关善后处置工

作。 重大突发事件还应对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处置情况进行评

估，并应提出评估和整改报告。

济宁新城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8 日


